
乌 桓
、

鲜 卑 的 习 俗

〔日〕 内田 吟风

前 汉 以 来 乌桓族 与汉 人 的 关 系很密 切
,

所 以
,

关于 乌 桓族 的 风 俗
、

习惯
、

文 化
、

社会 组

织 等情况
,

当 时 的 汉 人 已 有 了 相 当 深入 的 观 察
,

因 此
,

现 在 据 记 载 的 内容
,

还 是 容 易 推 测

的
。

晋 陈 寿的 《三 国志
·

魏 志 》 * 乌丸 鲜卑传 总 序 中说
: “ 其 习 俗

、

前 事
,

撰 汉 记者 已 录 而

载 之 矣
。

故 但举 汉 末魏 初以 来
,

以 备四 夷之 变 云
。 ” 说 明 陈 寿所 记乌 桓鲜卑 的 史 实

,

不 外 乎

晋 以 前几 种 汉 史 的 内容
。

但遗憾 的 是
,

有 专 门记录 的 汉 记 之 类
,

很 早 就 已 失 散 而不 可 复见
。

幸而 宋 (六 朝 宋 ) 裴

松之 为补 充 陈 寿
: 《三 国 志

·

乌桓 鲜卑传》 的 简 略与不 足
,

注 引 了 晋代 王 沈 的 《魏 书》 � ,

这 才 使 我 们对 情况 有一 个大概 的 了 解
。

王 沈 不 仅 是 太 原 晋 阳 ( 山西 太 原 县 西 北) 这 一 乌桓内迁 地 区 的 人
,

而且 他 的 祖 父 柔 是 后汉

匈奴 中郎将
,

从 祖父 泽 曾是安置 乌桓 族的代郡 的太 守
。

( 沈 的 儿 子 俊
,

在 沈 死 后都督 幽 州 诸

军 事
,

与 鲜卑 大人 务 勿 尘
、

苏 恕 延 通 婚
,

还 交结 乌丸 族酋 长普 审
。

俊 利 用 这 些 势 力
,

乘 晋 末

之 乱
,

在 幽 州 建 立地 方政 权
。

) 因 为王 沈 一家 与北方 少 数族 关 系 至 深
,

所以 王 沈 的 《魏 书》 中

关于 乌桓
、

鲜卑 族 的 详 细 记 述
,

恐 怕 在很 大程 度上 是 他 家 族 成 员的 见 闻
。

因 此
,

应 该 是 十 分

可信 的
。

唐 代刘 知几 曾贬 王 沈 《魏 书》 说
: “ 述 风 俗 则矜 夷 狄 而陋 华 夏

。 ” ( 《史 通
·

书 事

篇》 ) 这一 看法 从反 面说 明 了 这 本 书是 蒙 古 中古 史 的 重要 史 料集
。

裴松之 在补 充 《三 国志
·

乌丸 传》 时
,

除 鱼 氏 《魏略 》 外
,

引用 了 王 氏 《魏 书》
。

范 哗

在编 纂 《后汉 书
·

乌桓 传》 时
,

关 于风 俗 习惯 的 内容 也全 是 因袭 王 沈 《魏 书》 ,

几 乎 没 有 超

出 该 书 的 范 围
。

这 都是 由于 王 沈 《魏书》 的 记 述是 当 时 最 全 面
、

最准 确的
。

以 下 我想 以 《魏 书
·

乌 丸 传》 * * 为主 ( 章 氏 《隋 书
·

经籍志 考证》 据 《史 通 》
、

《水 经

注》 的 记 载 考证 出 王 沈 《魏 书 》 四 十八卷 原 备有 《纪 》
、

《传 》
、

《志 》
。

但 该 书有 否 《乌

丸 传》 这一 篇名 尚无 实 证
。

然 而我 认 为从 《魏 志
·

乌 丸 传》 注 引 《魏书》 遗文 来看
,

不 论其

篇名 如何
,

勿 庸置 疑
,

实际 上 是 存在 着一 篇有 头 有 尾 的 《乌 丸 传》 资料 的
。

)
,

并 结合 其他

史料
,

综 合 地考察 乌 桓 族 的 习 俗
。

( 当然 风 俗 习 惯 总 是 不 断 变化 的
,

就 乌丸 而 言
,

汉代 与 晋

代 的 也大 不 一样
。

但在 此
,

我 想 对 王 沈 《魏书》 所 记述 的 至 后 汉 末 为 止 的 乌 丸 残 余 的 固有 习

俗
,

作一个 大概 的 解释
,

并以 《魏 书》 记载 为主
,

讨论 该族 当 时 的 状况
。

)

乌桓谋 生 手 段 是 以 狩猎
、

放 牧 为主
,

再 加 上 一 些 农 耕
。

即 如 所 记
: “ 俗 善 骑射

,

随 水 草

放 牧
,

居无 常处
。 ” “ 弋猎禽 兽

,

食 肉 饮酪
,

以 毛 霭为 衣
。 ” ((( 魏 书

·

乌丸 传》) 乌桓 人 吃

肉
,

饮 酪 ( 乳制饮 料)
,

穿皮 霭
,

畜 养马
、

牛
、

羊
。

狩 猎 所 获 虎
、

豹
、

貂
、

纳 之 皮
,

是 他 们

《三 国志
·

魏 志 》 即 《三 国志
·

魏 书 》
,

以 区别 于 王 沈 《魏 书》
,

文 中 有 时 所 指 不 明 确
。

— 译者

原文 如 此
,

下 同
。

—译 者

� 王 沈
:

《魏 书 》 是 已 失 散 了 的书 籍
,

现 在还 能 见到 若 干 遗 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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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重要 物资
。

乌桓 人 把 得 来的 兽 毛 织 成 各种毛 织 品
。

虽 然 《魏 书》 说 乌 桓 人 是 推 举 有技 术
、

有 才 能 的

酋长 为 “ 大 人
”

出 面 领导
,

但一 般 的 毛毡制 做是 交 给 妇 女 干 的
。

即 如 所 记
: “ 妇 女 能 刺 韦

,

作文 绣
,

织 戴 歇
。 ”

( 《后 汉 书
·

乌 桓传》 ) 我认 为乌 桓族 妇 女 恐 怕 与所 有古 代蒙 古 各 民族

的 妇 女一 样
,

是 很 勤 劳的
。

马
、

牛
、

皮 革
、

毛 织 品是 乌桓 人 的 日常生 活 中的 必 需 品
。

这 些 东 西
,

不 仅 如前章 所 述
,

是 匈

奴征 收 的 租 贡 ; 也不仅 如 后 所 述
,

是部 落 生 活 中犯 罪 的 赎 金和 用 作 结婚 的 重 要 聘 礼财 物 ; 而

且实 际 上 还 是乌 桓人 在 后 汉 乌桓 校尉 驻 地上 谷 郡 宁县 开 设 的 胡 市上
,

与 中国贸易 的主要 交 易
口

目口 。

到 了 晋 初
,

虎
、

豹
、

貂 等兽 皮
,

特 别是 由 当时 鲜卑人 带 来 的 貂
、

纳
、

露的 皮
,

即 以 皮毛

细 柔 在 中国 得 名 “ 名 裘
”

的 毛 毡
,

很 受 中国 人 士 的 珍 爱
。

当 时 在 中国
,

晋人 普 遍流 行 用 胡毡

缠 头束衣 的风 习
。

( 干 宝 《晋 纪 ))) 但 无 论 如何
,

乌桓
、

鲜 卑 向中 国 主要输 出 的 物 品 是 马
、

牛
,

换 回 的是 中国 的 铁
、

米
、

粟
、

曲等货 物
。

(从 匈奴 的 例 子 看
,

我 认 为 乌桓
、

鲜卑 想 从 中国 得 到 的

主要 交 易品 中应 该 还 有 绢 织 品
。

)

在 骑 战 日 增 之 际
,

经常 一 下 子 要 动 员数 万 骑的 中国
,

是 极 想 得到 鲜卑
、

乌 桓的 马 的
。

魏 文

帝 时
,

鲜卑 的 三 大酋长柯 比 能
、

弥 加
、

素利 曾共相 盟 约 不 卖马 与 魏
,

以 相 困 毙 (《三 国 志
·

田

豫 传》 )
。

因 魏 蜀 吴 三 国 纷 争之 时
,

军 事 上 特别 需要 马
,

所 以 我 认 为 这 一不 卖马 的 盟 约
,

会

使 魏 束手 无 策
。

但是 在 交易 时
,

少数 族 又 可 以 一 下 子 带许 多 马前 去
。

黄 初三 年 (22 2)
,

鲜卑

君长 辆 比 能 率 代 郡 乌丸 酋 长 修 武 庐 等 三千 余 骑 去 交市
,

一 次 带 了牛 马 七万 余 头 (《坷 比 能 传)))
。

乌桓 人 的 住 房 结 构
、

形 状 等情 况 虽 不 见 于 记 载
,

但恐 怕与 匈奴 一 样
,

住 的 是 以 柳条为 支

撑
,

以 磊 幕 即 毡 为 墙壁 的 圆 天井 一 类 的 帷 幕 小 屋
,

与 近 世蒙 古 包 同
。

据 《魏书》 ,

这 种住 房

都是 在东 边 设 人 口 以 向太 阳
。

匈奴单 于 有每 天 早晨 出营 拜 日的 习惯
,

乌桓 也 尊 日 出
。

《翰苑 》

注 引 说 明 此 事恐 怕是 司 马 彪 的 《续 汉 书》 遗 文
: “ 乌桓 以 弯庐 为舍

,

开 向 日; 皆 东拜 日
。 ”

说 明 住 处 人 口东 向 与拜 日有 关
。

长期 保持 门户东 向 习俗 一事 又 见于 自蠕蠕 嫁到 北齐 的 郁 久 间

后 的 传文
: “ 蠕 蠕俗 以 东 为 贵

,

后之 来
,

营幕 户席 一皆 东 向
。 ” ( 《北史

·

后 妃传 》 ) 记 载 蠕

蠕 族 这 一风 俗 的 还见 于 《南史
·

滑 国传》 : “ 滑 国 无城 郭
,

毡 屋 为居
,

东 向 开 户
。 ”

关 于 乌 桓农 业耕 种的 记 载 有
: “ 俗 识 鸟 兽 孕 乳

,

时以 四 节
,

耕种 常用 布谷 鸣 为候
,

地宜

青 襟
、

东墙
,

东 墙似 蓬草
,

实如 葵子
,

至 十 月 熟
。

能 作 白 酒
,

而不 知 作曲 羹
,

米 常仰 中国
。 ”

( 《魏 书》 ) 虽 《太平御 览 》 卷 一 二 一 所 引 《魏书》 布谷 作 “ 布 鸟
” ,

东墙 作 “东 蔷” ,

在

文 字上 稍有 不 同
,

但所 指的 无 疑是 一种 东西
。

《后 汉 书》 青 襟 仅 作
“

襟
” ,

葵 子 作 “ 襟 子
” 。

关 于 东 蔷
、

襟 等 语 又 见 于 《广 志 》
、

《西 河 语 》 上
,

虽 有 人 曾对这 些 名 物 作 过 考证
,

但 尚不

能 断 定 应该相 当于 现 在 植 物 学 中 的 什么 植物 名称
。

然 而 据 上 所 记 可 以 了 解到
,

乌桓 族以 鸟 兽

的 孕 乳
、

布谷 ( 即 杜鹃
、

播 种 鸟 ) 的 鸣 声来分 四 季
,

经 营 种 程 一 类 的 低 级 农 耕
。

粮 食食用 以

外 还酿 白 酒
,

但 尚不 知 制 做 曲 集
,

米 常 依 赖 中国
。

另 外
,

《魏 略 》 ( 《太 平御 览》 所 收 ) 也

记下 了乌 桓这 一 情 况
: “ 乌丸 东胡俗

,

能 作 白酒
,

而 不 知 作 曲粟
,

常仰 中国
。 ” ( 但南 北朝

时 期 的室 韦族 却 有 曲能酿 白酒 )

不 仅 乌 丸
,

而 且像 匈 奴 这 样的 古 代 蒙 古 居 民 也 经 营农 耕
。

这 从 前 汉 骤 骑 将 军 霍 去 病进 攻

匈奴
,

攻克 位于 外蒙 古 的 赵 信 城
,

让 军 士 们 食
“

积 粟
” ,

烧 “ 余 粟
”

而 还 的 事 件中
,

和 在匈奴 狐

鹿 姑 单 于 时
,

杀 汉 之 降 将 李广 利
,

因 天 怨 降 大雪 数 月
,

畜产死 亡
, “ 谷稼 ” 不 熟 的 事 件 中体



现 出 来
。

( 颜 师古 在 《匈奴 传 》 这 段 记 事 上 加 注 说
: “ 北 方 早寒

,

虽 不 宜 禾 樱
,

匈奴 中亦 种 黍

襟
。 ” ) 虽 然 农 耕 不 始于 乌桓

,

但乌桓 具有 农 耕 技 术 的 事 实本 身
,

也 不 失 为 是 说 明 古 代 蒙 古

人 文 明 程 度 的 事 例
。

自古 就 与 从事 农 耕 的汉 人 打 交 道 的 乌桓 人
,

虽 然 很 早 就懂 得 农 耕 该种 何物
,

但 由 于 地 区

气 候使 他 们 的 农 耕不 发 达
。

《后魏 书》 有 一 段 关 于 南北 朝 鲜 卑
、

吐 谷 浑 部 的 记载
: “ 亦 知 种

田
,

有 大麦
、

粟
、

豆
,

然 其 北 界 气候 多 寒
,

唯 得芜 青大麦 ” 。

我 认 为 这 是 上 古 蒙 古 居 民 农 耕

的 普 遍 情况
。

对 于 乌桓 的 服 装
,

了 解得 不 多
,

只 知 《魏 书》 以 下 诸 书都 有 关 于 乌桓 人 剃 头 发
,

有 所 谓
“ 鬓头 ” 的 记 载

。

有人 曾用 后 来契丹 族 的 风 俗 习 惯 进 行 类推
,

认 为 鲜卑
、

乌桓 的 “ 凳 头 ” 是

仅 剃 去 头 正中 的 头发
,

其余 头 发 留在 周 围
,

这是 没 有 根据 的
。

恐怕 所 说 的
“

被 发 ” ( 左 枉 ) 的

部 落
,

是 让头 发 留 在头 周 围 ( 如 鲜卑 拓 跋
,

即 索 虏 )
,

但 “ 凳头
”

从字 面上 解释为 “ 轻 便”

来 看
,

应该是 圆 秃
。 “ 妇 人 至 嫁时 乃 养发

,

分为 髻
,

著 句决
,

饰 以 金 碧
。 ” ( 《魏 书》 ) 当

妇 人 结 婚 时
,

才畜 发 为 髻
,

戴 句决
,

还装 饰 黄金
、

碧 石
。

句 决是 后 世蒙 古 妇 女 普遍 喜爱 的 高

冠 帽
,

也即 所 谓 姑 姑 帽
,

蒙 语称 之 为 k e k e l
、

k u k u l
。

关 于 碧石
,

徐广 的 《晋 纪 》 说 ( 《文

选 》 卷 四 六注 引)
: “ 鲜 卑以 碧石 为宝

。 ” 是 说 鲜卑把 碧石 当 作 宝 贝
。

我 想 乌 桓族 的 妇 女 应

该 与 鲜卑 族一 样重 视 宝 石
,

至 婚 嫁 时 才 饰 之 于 头
。

以 上 是 婚 嫁 时 男女 的 风 俗
,

我 认 为 乌桓 男

女 平时之 所 以 凳头方 便
,

是 因为 他 们 好 包 头 戴 木啧 ( 木 头 帽 子)
。

即 所 谓
: 《广志 》 日 : “ 乌

丸 与 匈奴 同 俗
,

丈夫 妇 人 为木啧
,

朱染 之
,

如 杆盆
,

以 裹头
。 ” ( 《太 平御 览》 卷 八 一 四)

杆 盆 就是 木 头 做成 的 象茶碗 形 状 的 东西
,

染 上 红 色后 用 它 作 啧
,

供男女 们 经 常使 用
。

南 北 朝

时 期
,

鲜卑 吐 谷 浑 慕 利延送 给宋 ( 南朝 宋) 文 帝 的 乌丸 帽
,

恐 怕就 是 木啧
。

( 《北史
·

吐 谷

浑 传》) ( 另 外《三 国典 略》 〔 《太平 御览 》 卷 七 三 四所 收 〕记
: “ 崔 季 舒 未遇 害

,

家 池 莲 茎 花

为 人 面
,

着 鲜卑 帽
。 ” 这里 的 “ 鲜 卑帽

”

恐 怕 与 上 述 的 是 同 一种
。

)

值得注 意 的是
,

后 世把 鲜卑拓 跋部称 作索 头
、

索 虏
,

这 当与 他 们 的 辫发 习 俗 有 关
。

我 认

为对 此 不 外 乎是两 种 解释
:

或 者是 鲜卑 内部 部 落 不 同 而头 发 样式 各异
,

或 者是 时 代 变化 所 造

成 的
。

关 于 乌桓 的衣 服不 见于 记 载
,

当 然 如 上 所 述
,

他 们 是使 用 狩 猎 或 牧 养得 来 的 兽 皮
—

裘
,

或 者是 穿用 毛 制 做 的 毛织 品
。

毫无 疑 问
,

由于 左 枉 是 传 说中鲜 卑 的风裕 习 惯
,

所 以 他 们

也应 是 “ 左社 ” 。

另 外
,

从 鲜卑族 人 所 穿 的 衣服 是 储 色 和乌 丸 帽是朱 色这 些 现 象来推 测
,

可

以 想 象乌桓 的 衣服 也应 为赫 色
。

上 述大体 是 鸟桓
、

鲜卑 的衣
、

食
、

住 方 面
,

以 下 想 从他 们 的 社 会 生 活 方 面 进行 观 察
。

首

先 王 沈 的 《魏 书》 记载 了 鸟桓 的 一 个奇 怪 习 俗
: “ 贵少 贱 老

,

其性 悍 鹜
,

怒 则 杀 父 兄
,

而 终

不 害 其母
,

以 母 有 族类
,

父 兄 以 己 为种
,

无 复 报仇 故 也
。 ”

贵青壮 年
,

贱 老 者 不 仅 汉限 于 乌

桓
,

而 是 古 代蒙 古 居 民 的 普 遍 习 惯
。

这 从 《史 记
·

匈奴 传》 总 序 北狄 可 知
: “ 贵壮 健

,

贱 老

弱
· ” ⋯ 君 王 以 下 咸 食畜 肉

,

壮 者食 肥 美
,

老 者 饮 食其 余
。 ” 向匈奴 投 降 的 汉 人 中行 说 曾就 这

一 风俗 对汉 朝 使 者 说
:

汉 人 的 习 俗
,

当屯 戍 从军 者 将 出 发 之 际
,

他 的 亲 人 就把 自 己 温 厚
、

肥

美 的 东 西 送 给 他 食 用
。

匈 奴 是 历 来以 攻 战 为 业 的 民 族
,

老 弱 不 能 战 斗
,

所 以 肥 美 让 壮 健 者

食
,

因此 能 自为 守 卫
,

父 子 各 得 其安
。

凭 什 么 说匈 奴 轻老 人 呢 ? ( 《匈 奴 传》 ) 虽 然 这 段 话

旨在替 匈奴 辩 护
,

但 也 未必 能 斥 为诡 辩
。

可 以 认为
,

这 是 对 荒 凉 的 蒙 古 高 原 的 地 理 条件和 不

断 地 部 落 间争斗 所 造 成 的 匈 奴 生 活 状况 的 写 照
。

朴 素的 游 牧 民族 日常 生 活 中
,

酋 长与 奴 隶 间



一 般没 有 特殊 的 差 异
。

元 朝郝经 的 《续后 汉 书》 记 : “

匈 奴 俗
,

食 肉饮 醒 酪
,

自 君 长 至 奴

牌
,

均 多寡
,

同 饮食
。 ” 我 们 可 以 用 以 上 记载 当 时 蒙 古 部 落 的 情况 来推 测 古 代 北 狄 的 风 俗 习

惯
。

另 外
,

亚 美 尼亚 的 历 史 学 家 也 曾 记录 了 蒙 古 部 落 主 人 与 仆 人 食 用 同 样 食 物 的 事
。

虽 然

“ 贵壮 贱 老 ” 的 习俗
,

对具有 严 格 礼仪 的 汉 人 来说 是 值得 惊 异 的 事
,

但 从主 人 与奴 脾关 系 的

角 度来 考 虑
,

就 决 不 能 认 为 它 具有 残 暴 的 性 质
。

乌 桓 人 性 格 悍鹜
,

怒 则 杀 父 兄
,

但不 杀 其母
。

王 沈
: 《魏书》 在 说 到 乌桓 的 刑 制时 的 一

段 话与 此 有 关
。

《魏书》 说
: “有 罪 者 出 其牛 羊 以 赎 死 命

,

乃 止
。

自杀 其父 兄 无 罪
。 ” 可 知

乌 桓 人 杀父 兄 不 予 刑 罚
。

但关 于 复 仇 即 所 谓
: “ 以 母 有 族 类

,

父 兄 无 人 报仇
。 ” 到 底意 味着

什 么 呢 ? ( 马 长寿 的 《乌桓 与 鲜卑》 一 文
,

把 这 一 现 象理 解为
:

从 母 系氏 族乃 至 部 落
,

都保

持 着对从 本族 嫁于 他 氏族 的妇 女 给 予 被 保 护 权
。

这 的 确说 得 通
。

)

对 这 个 问 题
,

我 认 为有必 要首 先从 乌桓 族 的 婚 姻
、

部落 等方 面来 考虑
。

《魏 书》 关于 乌桓 说
:

邑 落 各有 小 帅
,

不 世 继也
。

数百 千 落 自为 一 部
,

常 推募 勇健 能 理

决斗 讼 相 侵犯 者为 大 人
,

亦 不 世继
。

尊奉 大人 之 令
,

大 人 有 召 呼
,

刻 木 为信
,

邑 落 传行
,

无

文字
,

而 部众 莫敢 犯
。

氏 姓 无 常
,

以 大人 健 者 名 字 ( 别号) 为 姓
。

其 约 法
,

违 大人 言 死
,

盗

不 止死
。

其 相 残 杀
,

令部落 自相 报
,

相 报不 止
,

诣 大人 平 之
。

有 罪者 出 其牛羊 以 赎 死 命
,

乃

免
。

自杀 其父 兄 无 罪
。

其 亡 叛 为大 人 所捕者
,

诸 邑 落 不 肯受
,

皆 逐 使 至 雍狂 之 地
。

其 地在 丁

令 之 西 南 ( 丁 令居 于 贝加 尔湖 的 南 边 )
,

乌孙 之 东北 ( 鸟 孙 居 于 伊 塞 克 湖 的 东 边 )
。

地 无 山
,

有 沙 漠
、

流水
、

草木
,

多 蝮蛇
,

以 穷 困 之
。

但大 人 以 下
,

各 自畜牧 治 产
,

不 相 摇役
。

部落 的 组 成成分 “ 邑落 ” 各 有 统 率者
。

《魏 略》 ( 《魏 志
·

乌 丸 传 》 注 引) 记
: “

景 初元

年
,

(乌 丸 ) 寇娄敦
、

护 留 叶 率 众 五 千 余人
,

降 毋 丘 俭
,

封 其 渠 帅 三十余 为 王
。 ” � 据 此 可

知
,

大体 上一 聚 落 人 口 是 一 百 几 十 人
。

据 《南匈 奴传》 记
,

南匈奴 兴盛 时 期户 为 三万 四 千
,

人 为二 十 三万 七 千 三百
,

那 么 这个 民 族平均 一 户 约 为七 人
。

《魏书
·

慕容 永传》 中说
,

曾经

有 三 十余 万 鲜 卑 人 离 开 先迁 入 的 前秦 符坚 的 都城
, 《晋 书

·

慕容 障 载 记 》 记 载 这 件事 时 说 是

四 万 余户
,

这 表明 鲜 卑族也 是 一 户七 人 左 右
。

恐 怕 乌桓 的 情况 与此 差 不 多
。

因此 可 以 认 为
,

乌桓
、

鲜 卑族 的 一 个 “ 邑 落 ” ,

是 约 有 二十 几 户
,

一百 几 十人 的 聚 落
。

(这 种聚 落
,

为 了放

牧生 活 的 需 要
,

又 把 二 十几 户 一 个单位 分成 二
、

三 户 为一 个 单 位
,

分 散 在辽 阔 草 原 的 各 地
。

凡 是 汉 文 史 料 中表示 北狄 的 几 万 落
、

几千 落 的
“

落
” ,

就 是这 种把 “ 邑 落 ” 细 分 为 二 至 三 户也 即

人 口 为 二 十 几个 的 帐 篷群
,

而不是 邑 落
。

例 如 “ 落 ” 的 例 子 有
:

东汉 末辽 西 乌丸 大人 丘 力 居

人 众 五千 余落
、

上谷 乌丸 大人 难 楼人 众 九 千 余落
、

辽 东 乌丸 大 人 苏 仆延人 众 千 余落
、

右北平

乌丸 大 人 乌延人 众 八 百余 落
。

仁 《三国志
·

乌 丸 传》 〕另 外
,

建 安 十二 年 曹操 降 辽 西 乌桓 二 十万

人
,

让 它 们 移住 于 中 国 内地
,

书 中一 处 记 此 事 作一 万 落
。

这 里 的 “ 落 ” ,

也 应 是 指那 种 二
、

三 个帐 篷
,

二十 几 人 的 家 族 群
。

)

前 引 资 料还说 明
,

二十 几 户
、

一百 几 十 人 的 邑 落
,

各 自推选 非世 袭 的 小 头 领
,

由邑 落 积

聚所 形 成 的部 落
,

又 推 选有 才 能 的 人 为 部 落 大 人
。

最 能 说 明 问 题 的 是鲜卑 大君 长檀 石 槐的 事
。

檀 石 槐是 值 前 父 出外 与 匈 奴 打 仗 的 三 年 间生 下 的 孩 子
,

不 被 前父 所 承 认
,

几 乎被 杀
。

后

来 由母 族 的 人 收养
。

长 大 后 勇健 有 智略
,

于 是 被部落 推为 大 人
。

不 久
,

又 做 了 西 起敦 煌
,

东

至 辽 东 的 整 个 蒙 古 地 区 的 君 王
。

王 沈
: 《魏 书 》 记 载 了 檀 石 槐最 初被 推举 为 大 人 的 情 形

:

� 《三 国志
·

魏 书
·

毋 丘 俭 传 》
,

记 此 事 是
:

渠 帅 二 十 余 人
,

如果 是 二 十 余 人
,

一 落应 是 二 百 口
。

,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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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(槐 ) 长 大
,

勇健智略 绝众
,

年十 四 五
,

异部大 人 卜贪 邑钞 取其 外家 牛 羊
,

檀石 槐策 骑追

击
,

所 向无 前
,

悉 还 得所 亡
,

由是 部 落 畏服
,

施法 禁 曲直
,

遂 推以 为 大人
。 ”

另 外
,

还 可以 举 出 有 关鲜卑
、

乌丸 推举 大 人 的 事 例
。

如 建 立 五 胡 十六 国 中秦朝 ( 西 秦 )

的 鲜卑 乞 伏部 的 始祖 乞 伏 绝 干
,

最初他 不 过 是 乞 伏部 及 如弗 斯
、

出 连
、

叱 卢等 四 部 民 众在 阴

山附 近 迁移时
,

被 乞 伏部 的 一位 老 者 捡 来 的孩 子
。

但他 年 十 岁 就 晓 勇善骑 射
,

能张 五百斤 的

强 弓
,

雄 武使 四 部 民众 所 服
,

于 是 被推 为统 帅
。

( 《晋 书
·

载 记 》 第 二 五)

我认 为一 个部落 中最初 是存在 各 个 氏族 的
。

遗 憾 的是 缺乏 关 于 乌桓的 实例
,

但 鲜 卑 却

有
。

例 如 “ 拓跋 部” 或 者 “ 拓 跋 氏 族血 缘 团体 ” ,

虽 然 其 中肯 定有 由婚 姻
、

俘获 带来 的 外 来

者
,

但它 们 还是 被称 为以 拓 跋 氏 为 象征 的 拓 跋部 落
,

它们 有十个 支族
:

“凡 与 帝室 为十姓
,

百 世不通 婚
。

太 和 以 前
,

国 之 丧 葬祠礼
,

非 十族
,

不 得 与 也
。 ”

( 《后魏 书
·

官 氏 志》 ) ( 以上 《后 魏 书
·

官 氏 志 》 称 之 为郎 中内姓
,

姚 微元
: 《北朝 胡姓

考》 称之为 宗族 十姓
。

) 可 以 想 像
,

鲜卑族 的 这 种 支族 关 系形 态 ( 即 氏 族繁衍 的 分 支状 态)

在 乌 桓族 的 各部 落 中
,

也 是 普遍存在 的
。

《后魏 书
·

官 氏 志 》 明 确 地 记载
,

严禁 与拓跋 氏一 起组 成 拓 跋 部 落 的 十 姓 内 的 任 何 支族

通 婚
。

即 所谓
: “ 凡 与帝 室 ( 拓 跋 氏) 为 十姓

,

百 世不 通 婚
。 ” 从 实 际 事 例 上 看

,

拓 跋 部落

常与贺 兰 部 落
、

没 鹿 回部 落
、

慕 容部 落 ( 也 即 贺 兰 氏
、

没 鹿 回 氏
、

慕 容 氏 ) 等 外部 落 的 女子

结 婚
。

( 《后 魏书
·

帝纪 》
、

《后魏 书
·

后妃 传》 等 ) 这 说 明 他 们 严 守族外 婚 制
。

匈奴 也是

如此
。

例如单 于 族 挛 凝 氏就 是 与 呼延 氏
、

兰氏
、

须 卜氏 互 为姻 族 的族 外 婚 制 氏族
。

( 《匈奴

传》
、

《南匈奴 传》 ) 以 此 看 来
,

与 匈奴
、

鲜卑 同 俗 的 乌桓族 也肯 定 是 实行 族外 婚 制的
。

虽 然匈奴 单于 族挛鞋 氏 和呼 延 氏
、

兰 氏
、

须 卜氏 之 间
,

以 及 鲜卑 拓 跋 氏 与贺 兰 氏 之间互 为

特 定 的姻 族
,

但 不 可 以此 而断 定匈奴
、

鲜卑 不 与其 他 氏族 通 婚
。

匈 奴娶汉 公主 为阔 氏就 是 明 显 的 例子
。

( 《汉 书
·

匈奴 传 》 ) 张鸯
、

苏武 在匈 奴 中也 都

与 匈奴 妇 女 结了 婚 ( 《汉 书
·

张 鸯传》 《汉 书
·

苏 建 传 》 )
,

李陵 与单 于 女儿 结婚 后还 做 了

右 校 王
。

( 《汉 书
·

李陵 传》 ) 另外
,

晋 代鲜卑 大君 长务 勿尘
、

苏 恕延 与 晋都督 幽 州诸 军事 王

俊 就 通 婚
,

各以 王 浚 的 女 儿 为 妻子
。

( 《晋 书
·

王 浚 传》 ) 后 汉 末 幽 州 刺史 袁 绍 曾把家 人 之

女 冒充 自己 的 孩子嫁 给乌 丸 大人 蹋 顿等
。

( 《三国 志
·

袁 绍 传》 ) 五 胡之 乱 时 建 立 夏 国的 赫 连

铁 弗 部 落 就是 鲜卑 与 匈奴 的 杂 种
。

( 《晋 书
·

赫 连 载 记 》 ) 这 些 事 例都证 明 了从 乌 桓 族起 到

鲜 卑
、

匈奴等族 都不 忌 避 与外族 通 婚
。

关于 乌 桓 的 婚 姻方式
, 《魏书》 记 有

: “ 其嫁 娶 皆先私 通
,

略将 女去
,

或 半 岁 百 日
,

然 后

遣 媒 人 送马 牛 羊 以 为聘 娶 之 礼
。

婿 随 妻 归
,

见 妻 家 无 尊卑
,

旦 起 皆拜
,

而不 自拜 其 父 母
,

为

妻 家 仆役二 年
,

妻 家 乃 厚 遣 送 女
,

居 处财物
,

一 出 妻 家
。

故 其俗 从妇 人 计
,

至 战 斗 时
,

乃 自

决 之 ” 。

上 古蒙 古 妇 女 的地 位一 般 都很 高
,

上 述乌 桓 的 例 子 也 不 例外
。

与 乌桓 劳役 婚 姻
、

掠

夺 婚 姻 形 式兼有 有 所 不 同
,

鲜卑 吐 谷 浑 部是仅 仅到 了 贫 困 难以 筹备聘 礼 财 物时才 采取 掠夺 婚

姻 形 式
。

凭 以上 记载 还不 能 断 定 乌桓 的 母 系制 度 维 持 到 何 时
,

但 有 一 点 很 清 楚
,

即 至 迟 到 了

东汉 末 的 灵 帝时
,

乌桓 族
、

鲜卑族 都建 立 了部 落大 人 世袭 制
。

而 且
,

据 王 沈
: 《魏 书》 中所

见 到 的 婚 姻方式
,

不 难 想 象
,

乌桓 族 所 持 续 的母 系 制 度 已 没 有 多久 了
。

肖子 显 的 《晋 书 》

( 《通鉴 》 所 收 ) 记载
: “ 胡 俗

,

以 母 为姓
。 ” 据 此 可 看 出 乌桓 族

、

鲜 卑族 的 孩 子 属于 母 方

的 氏 族
。

并且 用 司 彪 马 的 《续 汉 书》 记载 后 汉 顺 帝 时著 名 的 乌桓君 长戎 末魔 的 事 情
,

即 所

谓
: “ 乌桓以 父 名 为 姓

,
( 姓 ) 戎 末

。 ” 与 肖子 显 的 《晋 书 》 记载 联 系 起来
,

就可 以 推 测 当



时 的乌 桓具 有 与 汉 代 西 羌一 样的 风 俗 习惯
,

即 以 父 名母 姓 为 自己 的 名 称
。

( 荀悦
: 《汉 纪 》)

历 来 氏族 制 度都 是 随着 时 代发 展 而 变化 的
。

前 述乌 桓族残 害父 兄 的 事 实 表 明
,

它们 当时

还处 在母 系 社 会
,

当 时 从其他 氏 族来 的 父 亲 和与 父 亲 同 来 的 异 母 兄 弟
,

是所 谓 外 氏 族者
。

儿

子属 于 母 系 氏族
,

因 此 杀 害父 兄 也 不 受母 系 氏 族 的 制 裁
。

但到 了 以 父 名为 姓
、

部 落 大 人 权位

世袭 的 后 汉 末
,

当 然 就 决 不 能 再 认 为 还 会 有 残害父 兄 而 不 予 理 会的 事 了
。

关 于 乌桓 的 刑 罚 制裁
, 《魏 书》 所 记 甚 略

。

仅 如 上 所 引
,

推举 出 的 部落 大 人
,

是 勇健而

能 合 理 地 裁 决 斗讼
、

互 相 侵 夺事 件 的 人 物
。

如 果 部落 间相互 残杀
,

就让 这 些 部 落 自己 去 复仇
,

报仇 到 了 无休止 时
,

才 由大 人 裁 决
。

违 大人 言 死刑
。

盗 窃 不止 死 刑
。

但这 些死 刑 可 用 牛 羊 赎

罪
。

叛 逆者 被 流 放 到 有 沙 漠 , 流 水
、

草 木 以 及 蝮蛇 多的 地 方
。

因 残 杀 而 引起 的 部 落 间互 相 复 仇 的 事
,

从女 真族关 于 东胡 族 系 统的金 国始 祖 函 普 的 传说

中可 见 到
,

即 《金 史 ( 卷 一 )
·

本纪 》 中说
: “ 始 祖 至 完颜部

,

居久 之
,

其部人 尝 杀他 族之

人
,

由是 两 族 交 恶
,

哄 斗不 能 解
。

完颜 部人 谓 始 祖 曰 : ‘

若 能 为 部 人 解此 怨
,

使 两 族 不 相

杀
,

部有 贤女
,

年六 十而未 嫁
,

当 以 相 配
,

仍 为 同部
。 ’

始 祖 曰 : ‘

诺
’ 。

乃 自往谕 之 日 : ‘

杀

一 人 而 斗不 解
,

损 伤 益 多
,

易若止 诛 首乱者 一 人
,

部 内 以 物 纳 偿汝
,

可 以 无 斗而获 利焉
。 ’

怨 家 从 之
。

乃 为约 ⋯ ⋯ 女直 之 俗
,

杀 人 偿 马牛 三十
,

自此 始
。 ” 虽然 完颜部 的 裁决 偶尔 出 自

外 来 者 函 普
,

但我 认 为乌 桓族 的裁 决 应是 部落 总 帅
。

乌桓 对 违 大人 言
、

盗 不 止 的 人 所 处 的死 刑
,

用 什 么 方式 执行 呢 ? 是 绞还是 斩? 另 外什 么

情况 下 赎 罪? 交出 的赎罪 物是 什 么 ? 这 些 都不 清楚
。

但 鲜卑 拓 跋部 建 国二 年 ( 3 3 9) 制订 的法

令 说
: “ 民 相 杀 者

,

听 与死 家 马 牛 四 十九头 及送 葬器 物
,

以 平之
。

盗官 物一
,

备五
,

私则 备

十
。

当 死 者听其 家 献 金马 以 赎
。 ”

((( 后 魏 书
·

刑 罚志 ))) 完颜部 杀 人 的 赔偿 是马
、

牛三 十头
,

南 北朝 时期 东 胡 民 族 系 统 的 室 韦族 的 习惯 是 盗 贼 罚 赃 品 三倍
,

杀 人 者 责马 三百 匹
。

根 据 这一

献 牛羊 赎罪 的 习惯
,

和 前述 檀石 槐追 回外 家 被 盗 的牛 羊 的 事件
,

说 明 当时 鲜卑
、

乌桓 已 存在

着 个 人 乃 至 家 族 财产 上 的 “ 私 有 财产 制 ” 了
。

还 有一 点 不 清楚
,

就是 乌桓 除 了死
、

流 刑外
,

是 否 实行 “ 轧 ” 刑
,

亦 即 象 匈奴把 犯人 的

跺 骨 碾碎 那 样 的 肉刑 呢 ? 《后魏 书
·

吐 谷浑 传》 在 记录 长期过 游 牧 生 活 的 鲜卑 的 支族 吐 谷浑

部 落 时 说
: “ 其刑 罚

,

杀 人 及 盗 马 者 死
。

余 则 微物 以 赎 罪
。

亦 量 事 决 杖
,

刑 人 必以 毡蒙头
,

持 石 从高 击 之
。 ” 这很 值得 参考

。

这种 用 石 头 击 杀 犯人 的 事
,

又行 于 东 胡 民族 中 的 柔 然 ( 即 蠕蠕 )
。

《后魏 书
·

蠕蠕 传》

叙述 柔 然 族 的军 法 说
: “ 退懦 者以 石击 首

,

杀 之
,

或 临时 捶挞
。 ” 大概鲜 卑

、

乌 桓都是实行

这 种 用 石 头 对死 刑 者 的 处 罚 的
。

乌桓 把犯 人 流放 到
“

雍 狂 之 地
”

的刑 罚
,

与 成吉 思 汗 时 蒙古 所 实行 的 流刑是 同一 类型
。

对

于 成 吉 思 汗 的 训 言 中讲的 内 容
,

乌桓 的 流刑 应是先 例
。

成 吉 思 汗 的 训 言 是
: “ 如 果我 的 氏族

中有 人 违 背 札 撒 上 的规 定一 次
,

用 言 语 开 导 他 ; 二 次给以 申斥 ; 三次把 他送到 遥 远 的把 勒只

兀 惕
·

忽勒 主 儿 地 方去
。

当 他 离开 那 里 回 来时 要 谨 慎
。

如 果他 还不 觉悟
,

要 把他加 上镣 铐
,

投 人 狱 中
。

如 果 他 从 那 里 回 来知 道 改 过
,

并且 听话
,

那 就 很好 ; 否 则
,

就 召 集全 体亲属 决定

如何 处 理
。 ”

( 外 务 省译 符拉 基米 尔 佐 夫 的 《蒙 古 社 会制度 史》 ) 虽然 对于 通古 斯 族来说
,

由

于 流 刑对 犯 人 的 生 命财 产不再 有 氏 族保 护
,

所 以 几 乎 是近 于 死刑 的重刑 , 而且 据 说通 古 斯族

选 择 营地 时 是 很 注意 避 开 如 上 述 的 那 种 有毒 蛇 的 位 置 的 ()l I久 保 田 中译 西 罗 克果尔 夫的 《北

方 通 古 斯 的 社 会 构 成》 )
,

但 是
,

把 犯 人 放逐 于 有 蝮蛇的 地 带的 这 种 流刑 , 对 乌桓那 时 的 犯



人 来说
,

肯 定 不 算太 重
。

古 代匈奴 的流刑
,

除 了把 苏武 流 放于 北海 的 例 子 外
,

还 有 对整 个部 落 实 行 的 流刑
,

也 可

以 说是一 种强 制性 迁 移
。

如 由于 蒲 类 国王 得罪 于 匈奴
,

于 是 匈奴 把他 的 人 民六 千 余人 移住 到

匈奴 右部 一个 叫作 阿恶 的 地 区
。

((( 后汉 书
·

西 域 传》 ) 这 种大规 模 的流 放 制度
,

在 乌 桓
、

鲜

卑形 成 了 部落 联 盟 以 后是 否 实行 过
,

现 尚 无 足 以 断 言 的 文 献 资料
。

王 沈 的 《魏书》 记 乌桓 若干 习俗 时
,

记 下 了 乌桓 恐 怕 是 自匈 奴 以 后蒙 古 地 区 所有 民 族 共

有 的 嫂婚 制 习 俗
,

即 所 谓 续 嫁夫 兄 弟婚
。

《魏 书》中说
: “ 父 兄 死

,

妻 后 母 执 嫂 ; 若 无 执 嫂 者
,

则 己 子以 亲之 次妻 伯叔焉
,

死 则归其 故 夫
。 ” 可 知 乌桓 曾 有 在 他 们 男子 的 父 兄 死后

,

这 个 男

子就 与其后母 即 义 母
、

或 嫂 嫂 结 婚 的风 俗 习 惯
。

范 哗 的《后汉 书》把 以 上 引 文 中 “ 若 ” 字 以 后

的 十六 个 字删 而 不 记
,

这恐 怕 是 范 哗没 有 理 解这十六 字 的含义 所 致
。

我 认 为匈 奴 族 中也 有 与

这 种远 缘婚 姻 的嫂婚 制相 同 的 习 俗
, 《唐 书

·

突 厥 传总 序》 所记
“

蒸 母 报 子
”

中的 “ 报子 ” ,

就相 当于 被 范 哗 所 删那 一段 文 字 的 内容
,

也就 是说
,

上 引 《魏 书》 的 那 十六 字 的 意思 可 理 解

为 : 乌丸 族 人 如 果 死 了 父 兄
,

应该 由子 弟 娶其 寡妇
,

若 无 子弟
,

那 么 这 个 寡妇 就 应嫁 给 比 她

长一 辈 的故 夫 的 伯
、

叔 等人
。

蒙古 族 嫂婚 制 的 原 因
,

当然 主 要 是 游牧 生 活 中妇 女 作用 很 大
。

另 一方 面也 可 推 测 到 这在

很 大程度 上 是一 个替蒙 古 族 人 保 持 姻 族 间联 系 的 手 段
。

降 于 匈奴 的 汉 人 中行 说 曾就 此 有 过 辩

护
: “ 父 兄 死

,

则 妻 其妻
,

恶 种 姓之 失 也
。

故 匈奴 虽乱
,

必立宗 种
。

今 中国 虽 阳不取 其父 兄

之妻
,

亲 属益 疏
,

则相 杀
,

至 制 易姓
。 ” ( 《匈奴传 》 ) 另外还可 用 一 事例 来证 明 以 上 的 推

测
:

匈奴 虚 闻榷 渠单于 罢 黝 前单 于 的 撷 渠阔 氏 而立 别的 阔 氏
,

为 此 使 撷渠 阔 氏 的 父 亲 左 大 且

渠大 为怨 恨
。

王 沈
: 《魏 书 》 说

:

乌 桓 大 人 也 即 酋 长能 作 弓 矢 鞍勒
,

锻金 铁 为 兵 器
。

病 无 针 药
,

以 艾

炙 或 烧 石 自熨
,

烧 地 卧 上
,

或 随 痛病处
,

以 刀 决肌 出 血
,

祝天 地 山 川 之 神
。

在 谈 到 葬 事 时 还

说
:

贵 兵 死
,

敛 尸 有 棺
,

始死 则 哭
,

葬则 歌 舞相 送
。

肥养 犬
,

以 采绳 婴牵
,

( 马 长寿 的 文 章

说这 个风俗 暗示 了 乌 桓 祖 先 的 犬 橇 生 活
。

我 认 为这 仅 只 提示 了狗 的 用 途
,

很 难 遐 然 断 言 其

他
。

) 并取 亡者 所 乘马
、

衣 物
、

生 时 服饰
,

皆 烧 以 送 之
。

特 属累 犬
,

使 护 死者 神 灵 归 乎 赤 山
。

赤 山在 辽东 西北 数千里
,

如 中国人 以 死之 魂 神 归泰 山 也
。

至 葬 曰 ,

夜 聚亲 旧 员坐
,

牵 犬 马 历

位 (在 所 有 在 坐 的 人 们 中巡 回 )
。

或 歌哭 者
,

掷 肉 与 之
。

使 二 人 口 颂 咒 文
,

使 死 者 魂 神径 至
,

历险 阻
,

勿 令横鬼 遮 护
,

达其赤 山
,

然 后 杀犬 马 衣 物 烧 之
。

以 上 未 记 鸟桓 殉 葬 的 事 实本 身
,

与随 匈 奴 单 于 殉者达 数 十百 人 相 比
,

是 很值 得注 意 的
。

上 文 载
: “ 大 人 锻 金 铁 为兵 器

” ,

其 技 术 程 度 的 详 情 当 然 不 得 而知
。

在 热 河 赤峰 所 发 现

的 属于 金 石 时 代 的风 箱 口 ( 水 野 清一
: 《赤 峰金 石 时期 文 化 的风箱 口 》 载 《人 类 学 杂志 》 57

一58 )
,

恐 怕 就是 东胡 乃 至 鲜卑
、

乌 桓族 的 遗 物
。

关于 乌桓 的 金 属文 化
。

后 汉 的 蔡 琶 曾谈 到 当 时 鲜卑 的 强 盛
,

他 忧 虑 中国精 良的 金 属 向 鲜

卑走私 输出
,

他 说
: “ 称 兵 十万

,

才 力劲健
,

意 智 益 生
,

加 以 关 塞不 严
,

禁 网 多漏
,

精 金 良 铁

皆 为贼 有
。 ”

据 《三 国志
·

魏志 》 所 记 三国 时 代初 期鲜卑 大君 长柯 比 能 的 事 迹
,

可 以 想 象 当 时

鲜 卑
、

乌桓 的 金属 文 化 尚依 赖于 中国 的 材料 与 技 术
。

又 记
: “ 中国 人 多 亡 叛 归 之

,

教 作 兵 器

恺 循
。 ” 由于 这 个时 期 鸟桓

、

鲜卑 的 传位制 已 是世 袭 而不 再以 具有 炼 铁技 能 来 推 举大 人
,

致

使 有 技 能 的 汉 人 流 人世袭 制 统 治 下 的 乌桓
、

鲜卑 各 部落 中传播 技 术
。

乌桓 族 所 流 行 的 温 热 泻 血疗 法
,

在 匈 奴 中也 盛 行
。

这 在 记 录 苏 武 因 被 匈 奴 拘 留
,

企 图 自



没 有 离 开 家 园 的 吉 普 赛 人

B
·

P
·

曼侬

人 们 对 他 们有 许 多称 呼
,

在 英 语 中
,

人 行 政 会议
。

们 称 他 们 为吉普 赛人
。

美 国 人 的 一 种富 有 浪 会 议 在 炎 热和 宁静之 中一 直 持 续 到 下

漫 色 彩 的意 见 认为
,

他 们 起源 于 东 欧的 大篷 午
。

傍晚
,

一 天 中的 最后 的 事 务 办理 完了
:

车
。

然而
,

他 们 在一 千年 前就首 先 出 现 在 这 块 为 新生 的 婴 儿 注 册
,

每个婴 儿 收五 个卢 比 ;

炎 热 的
、

折 磨 人 的 印 度次 大 陆 的 平 原 上
。

现 收 缴 因 拖延 还债 或 小 的 诈 骗行 为的 罚 金
。

司

在
,

他 们 中仍 有 数百 万人
—

班 贾 拉 人
—

库手 中的 那 叠 揉 皱 了 的 卢 比钞 票慢慢 地 厚 实

居 住 在这 里
。

起 来
。

最后
,

是为 会议 举行结 束仪 式 的 时 候

临 近 中午时 分
,

我 们 来到 一 棵 高 大的 菩 了
。

一 只 用 一 天 的 收 入 买 来的 山 羊 被 牵人 男

提 树 下
,

男 人 们 已 聚 集 在树荫 之 下
,

开 始 了 人 们 围 起 的 圈 儿
。

山羊 欲 挣脱 捆 绑着 它 的 绳

一个 月 一 次 的 例行活 动
—

班 贾拉 人 的 部 落 索
,

由于 惊 恐
,

它 的 两 只 耳朵 骤 然 抽 搐 起

杀 的 《汉 书
·

苏 建 传 》 中可 见
: “ 卫律 惊

,

自抱 持 ( 苏 ) 武
,

驰 召 医
。

凿 地 为坎
,

置温 火
,

覆武其 上
,

蹈 其 背以 出 血
。

武 气 绝
,

半 日复 息
。 ” 说 明 这种疗 法 不 限 用 于 乌 桓族

。

另 外
,

祈

祷 天 地 山 川 之 神
,

当然 不 限 于 治 病 的 时 候
。

匈 奴 也 祠 先祖
、

天 地
、

鬼 神
: “ 岁正 月

,

诸 长小

会 单 于 庭 祠
。

五 月
,

大 会 笼 城
,

祭 其先
、

天 地
、

鬼 神
。 ” ( 《史 记

·

匈 奴 传》 ) 匈奴崇 拜 天

山 山 系 中一 个 叫 作 折 罗 漫 山 的 山
,

在 山 旁通 过 时 必 须 下 马 礼拜
。

( 《元 和 郡 县 图 志》 ) 单 于

早 晚 要 出 营 拜 大 阳大 阴
,

月 满 时 出 兵
,

月 亏 时 退兵
。

( 《匈 奴 传 》 ) 匈奴 杀 汉 降 将 李 广 利 时

畏祟 而 立 祠堂
。

以 上 这 些 事 实
,

都 说 明 匈 奴 祠 山岳
、

日月
、

死者
、

灵 魂
。

乌桓 也有 同 样 的 信

仰
。

王 沈
: 《魏 书》 记

: “ ( 乌 丸) 敬鬼 神
,

祠 天 地 日 月星 辰 山 川
,

及 先 大人 有健 名 者
,

亦

同 祠 以 牛 羊
,

祠 毕 皆 烧 之
,

饮 食 必 先 祭
。 ” 烧 掉 牛 羊 等 牺牲 品 的 做 法

,

恐 怕 就 是 后 世 蒙 古 部

落 人 的 所 谓 “ 烧 饭 ” 。

( 另 外
, “ 饮 食必先 祭 ” ,

与 近 世 蒙 古 人
、

黯戛 斯 人 在 饮食前
,

必 先

撒 少量 食 物于 四 旁
,

向 神 明 供 献 的 行 为 是 一 样 的
。

这 条史 料 体 现 了 一千 几 百年 前 乌丸 的 一 件

有 趣 的 事
。

)

在 《高僧 传 》 卷 一一 中
,

可 以 见 到 鲜 卑 的 秃发 褥 檀在 被 僧 释 昙 霍 劝 说 信仰 佛教 时感 到 为

难的 情形
,

秃 发 褥檀 说
: “ 仆先 世 已 来恭 事 天 地

、

名 山
、

大 川
,

今 一 旦 奉佛
,

恐 违 先 人 之
七 : ‘ ”

曰
0

据 记录 鲜 卑 乞 伏 部 事迹 的 《西 秦 录 》 中记 载
,

可 以 推知 鲜 卑不 仅把 牛 羊 而 且把 马也 当 作

牺 牲 品
, 《西 秦 录 》 记

: “ ( 其先 ) 自漠 北 南 出 大 阴 山
,

遇 一 巨 虫于 路
,

乃 杀 马 而 祭 之
。 ”

关 于 祭 天
, 《宋 书

·

索 虏 传》
、

《后魏 书
·

序 纪 》 记 拓 跋 族是 在 夏 四 月 进 行
。

王 沈
: 《魏

书》
、

《后 汉 书》 记 鲜卑 季 春 在 饶 乐 水 畔 聚集
,

各部 落 宴 饮 嫁娶
,

在 野 蛮 时 代
,

这 种集会 还

仅 是 祭 礼 宴 饮
,

以 后 逐 渐 带 有 国 家 政 治 性 会 议 的 性 质
,

这 可 从 拓 跋 力微 时 期 杀 掉 了 没 来参 加

这个集 会 的 白部大 人 事 件 中体 现 出 来
。

( 李步 嘉摘 译自 日 本 《北亚 细亚 史 研 究 》 鲜卑柔然 篇 第 四 节
, 197 5年 )


